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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流程说明

1.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之日起15日内组织核查，并报请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人批准决定是否立案。
2. 案件承办人员对案件进行全面调查，收集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2.1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以对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证据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可以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采取查封、扣押、封存等行政强制措施，采取或者解除先行登记保存/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人批准。
3.案件承办机构在案件调查终结后，撰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并将案件调查终结报告以及案件的全部材料提交案审办进行初审，因案情复杂不能按期作出处理决定的，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日，案情特别复杂，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报请上一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批准，适当延长办案期限。
4.案审办应当自接到案件材料后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对案件的初审工作。
4.1案审办对案件进行初审后，应当提出初审意见，按照规定报请案审委集体审理；案审办初审时发现案件需要进行补充调查或者案件材料需要补正的，应当向案件承办机构提出补充调查或者补正的建议。
4.2因涉嫌违法的自然人死亡或者法人、其他组织终止，并且无权利义务承受人等原因，致使调查无法继续进行的，案件承办机构可以报请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后，决定终止调查并结案，需报备的，应当在结案后15日内向上一级质监局或本级政府办理报备。
5.案审委应当对案件进行全面审理并做如下处理：
5.1对违法行为依法不属于本部门管辖或者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作出案件移送决定，报请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或者司法机关后再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人批准，予以结案，需报备的，应当在结案后15日内向上一级质监局或本级政府办理报备。
5.2对违法事实不能成立、违法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或者违法主体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对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报请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决定书自作出之日起7日内按规定送达当事人后再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人批准，予以结案，需报备的，应当在结案后15日内向上一级质监局或本级政府办理报备。
5.3对违法行为需要由其他部门进一步处理的，报请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向有关部门提出行政建议。
5.4行政处罚决定的送达及履行
5.4.1对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根据案审委提出的处理意见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及理由、处罚种类及幅度，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听证等权利。
5.4.1.1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告知内容未提出陈述、申辩或者在法定期限内未要求听证的，及时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报请案审委主任委员批准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在7日内送达并执行。
5.4.1.2当事人在3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自接到听证申请之日起15日内，案审办组织听证，案审办应将听证笔录和案件有关材料一并提交案审委进行重新审理，案审委改变原认定的违法事实、证据、处罚依据或者处罚种类及幅度的，重新履行行政处罚告知程序，报请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及时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报请案审委主任委员批准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在7日内送达并执行。
5.4.1.3当事人提出新的申辩事实及理由的，案审办应当组织进行复核，并报请案审会重新审理，维持原处理意见的，及时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报请案审委主任委员批准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在7日内送达并执行。
5.4.2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当事人自觉履行的，在行政处罚决定执行完毕后，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人批准，予以结案，需报备的，应当在结案后15日内向上一级质监局或本级政府办理报备；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需要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的，应当提出书面申请。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延期或者分期缴纳。
5.4.2.1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5.4.2.2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复议、诉讼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判决或裁定后执行完毕的，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人批准，予以结案，需报备的，应当在结案后15日内向上一级质监局或本级政府办理报备。
5.4.3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因自然人死亡或者法人、其他组织终止，并且无权利义务承受人等原因，致使行政处罚决定无法继续执行的，案审会集体审理后，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终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人批准，予以结案，需报备的，应当在结案后15日内向上一级质监局或本级政府办理报备。

